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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（节录）

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，加强和规范反有组织犯罪工

作，维护国家安全、社会秩序、经济秩序，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，

根据宪法，制定本法。

第二条 本法所称有组织犯罪，是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

百九十四条规定的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，以及黑社会

性质组织、恶势力组织实施的犯罪。

第三条 反有组织犯罪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，综合运用法

律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、教育等手段，建立健全反有组织犯罪工作机制

和有组织犯罪预防治理体系。

第五条 反有组织犯罪工作应当依法进行，尊重和保障人权，维护

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。

第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防范有组织

犯罪侵害校园工作机制，加强反有组织犯罪宣传教育，增强学生防范有

组织犯罪的意识，教育引导学生自觉抵制有组织犯罪，防范有组织犯罪

的侵害。

第二十三条 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，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的，应当

认定为有组织犯罪。

为谋取非法利益或者形成非法影响，有组织地进行滋扰、纠缠、哄

闹、聚众造势等，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，足以限制人身自由、危及人身

财产安全，影响正常社会秩序、经济秩序的，可以认定为有组织犯罪的

犯罪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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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有关国家机关在履行职责时发现有组织犯罪线索，或

者接到对有组织犯罪的举报的，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等主管机关依法

处理。

第三十四条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、领导者，应当依法并处

没收财产。对其他组织成员，根据其在犯罪组织中的地位、作用以及所

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次数、性质、违法所得数额、造成的损失等，可以

依法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
第六十六条 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，国家机关工作人

员包庇、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，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、恶势力组织实施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十七条 发展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、境外的黑社会组

织，教唆、诱骗未成年人实施有组织犯罪，或者实施有组织犯罪侵害未

成年人合法权益的，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七十三条 有关国家机关、行业主管部门拒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

反有组织犯罪法定职责，或者拒不配合反有组织犯罪调查取证，或者在

其他工作中滥用反有组织犯罪工作有关措施的，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；

情节严重的，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七十四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、个人应当对在反有组织犯罪工作过

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保密。违反规定泄露国

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
